
投标人承诺函 

 

致：玉柴船舶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依据贵方玉柴船动原特种产品部闲置设备项目的投标邀请， 在此，我方承

诺如下： 

1.同意并接受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，遵守招标文件中的各项规定，按招标文

件的要求提供报价。 

2.投标有效期为开标之日起 30 个日历日。 

3.我方已经详细阅读全部招标文件及其附件，包括澄清及参考文件(如果有

的话)。我方已完全清晰理解招标文件的要求，不存在任何含糊不清和误解之处，

同意放弃对这些文件所提出的异议和质疑的权利。 

4.我方已毫无保留地向贵方提供一切所需的证明材料。 

5.我方承诺在本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一切材料，无论是原件还是扫描件均为

真实的，绝无任何虚假，否则，愿承担相应的后果和法律责任； 

6.我方完全服从贵方评审组所作的评定结果，同时清楚理解到报价最高并非

意味着必定获得中标资格。 

 

投 标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投标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投标人名称(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 


